附件：
土木工程学术型、土木水利专业学位推免研究生录取办法
1、 成绩公示完成后，向拟录取考生以及研究生导师发送《2021年研究生导师招生指标》（包括：导师姓名、专业方向、联系电话、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统考招生指标数等信息）；
2、 拟录取考生下载《2021年土木工程/土木水利推免硕士研究生考生志愿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考生志愿表》），样式如下：
2021年土木工程/土木水利推免硕士研究生考生志愿表
	考生姓名
	拟录取专业
（    （土木工程/土木水利）
	    全日制
	    考生签名
    联系电话
	导师意见及签名

	
	
	    全日制
	
	


注：本表由拟录取考生及导师签名后交回7号楼107室刘叔灼老师。
3、 拟录取考生与研究生导师联系进行双向选择。若研究生导师同意录取该考生，则考生将签名后《志愿表》扫描或拍照发回给导师；
4、 研究生导师在考生发回的《考生志愿表》上签署“同意录取”意见及签名，并将考生与导师共同签名的《考生志愿表》扫描件或者拍照发给刘叔灼老师（邮箱：13826108670@163.com），由刘叔灼老师汇总登记、并审核导师招收各类型硕士生总数不超过其招生限额。
	2021年土木工程/土木水利推免硕士研究生考生志愿表
考生姓名
	拟录取专业
（   （土木工程/土木水利）
	    全日制
	    考生签名
     联系电话
	  导师意见及签名

	
	
	   全日制
	
	


注：本表由拟录取考生及导师签名后交回7号楼107室刘叔灼老师。
